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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4-055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1日在

公司总部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边程先生主持，会议应到

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授权代表0人。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边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卢勤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卢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边程先生提名并征得本人同意，聘任杨学先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彭琦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涉及的聘任人选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形成无异议的意见，彭琦先生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资格审核通过，其具备履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杨学先先生提名并征得本人同意，聘任曾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聘

任周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涉及的聘任人选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形成无异议的意见，财务负责

人的聘任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董

事长边程先生提名，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具体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边程、李跃进、左满伦、邓浩轩、蓝海林；

审计委员会委员：李松玉、陈旭伟、陈环、蓝海林、龙建刚；

提名委员会委员：边程、左满伦、陈环、蓝海林、李松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边程、杨学先、陈环、蓝海林、李松玉。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附件：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件：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边程，男，1964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1998年加入公司，至2012年8月任公

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现于子公司中兼任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广东科达液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Keda
Holding (Mauritius) Limited董事、Tilemaster Investment Limited董事，并兼任佛山市企业联合

会会长、佛山市企业家协会会长、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佛山市顺德区上市公司协

会副会长等。

卢勤，男，196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机械设备工程师。1996年主持创建公司前身顺德

市科达陶瓷机械有限公司，曾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杨学先，男，1969年出生，焊接工艺及设备专业，本科学历，机械高级工程师。1992年加入

佛山市陶瓷机械制造总厂（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前身），历任佛山市恒

力泰机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营销总监、总经理，于 2020年 4月、5月至今分别任公司总经

理、董事，现于子公司中兼任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佛山市科达机电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广东康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I.C.F.& Welko S.P.A.董事，兼任参股公司山东国

瓷康立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兼任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建材机械工业

协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等。

曾飞，男，1975年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
年8月至2018年9月、2020年10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15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现

于子公司中兼任安徽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科

达锂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监事等，并兼任参股公司青

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周鹏，男，1963年出生，工学博士，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机械专业。2002年加入公司，曾任

公司董事长助理、深加工事业部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现于子公司中兼

任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科达液压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并兼任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佛

山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顺德区机械装备制造业商会副会长等。

彭琦，男，1989年出生，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17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

战略投资部经理、子公司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2024年6月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4-057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00,519,652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5.16%。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 81,341,152股无限售流通股被拍卖并于

2024年6月21日完成过户登记。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0日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4），新华联控股计划在2024年5月7日至2024年8月6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19,484,100股，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实际减持公司股份19,178,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00%，本次减

持完成后，新华联控股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华联控股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100,519,652

持股比例

5.1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非公开发行取得：100,519,502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50股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以2024年5月6日公司总股本1,948,419,929股为测算基础。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新 华 联
控股

减持数量（股）

19,178,500

减 持 比
例

1.00%

减持期间

2024/5/7～
2024/7/31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6.81－10.28

减持总金额（元）

161,826,422.00

减 持 完
成情况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0

当 前 持
股比例

0.00%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以2024年7月31日公司总股本1,917,856,391股为测算基础。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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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1日在
公司总部大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衡湘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授权代表0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科达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3票、反
对0票、弃权0票，各位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彭衡湘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
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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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环镇西路1号总部大

楼101会议中心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5

970,881,623

51.4277

备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26日，公司总股本为1,917,856,391股，其
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29,999,904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
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87,856,487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边程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跃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9,453,584

比例（%）

98.8229

反对

票数

11,315,439

比例（%）

1.1654

弃权

票数

112,600

比例（%）

0.0117

2、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9,406,612

比例（%）

98.8180

反对

票数

11,371,011

比例（%）

1.1712

弃权

票数

104,000

比例（%）

0.0108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895,523

比例（%）

99.7954

反对

票数

1,865,200

比例（%）

0.1921

弃权

票数

120,900

比例（%）

0.012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议案名称

选举边程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杨学先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沈延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李跃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陈旭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邓浩轩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左满伦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966,429,237

966,475,612

966,928,998

966,865,529

966,460,715

966,873,595

966,583,43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414

99.5461

99.5928

99.5863

99.5446

99.5871

99.557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议案名称

选举陈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蓝海林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松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龙建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966,874,372

966,002,259

966,835,139

966,981,7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872

99.4974

99.5832

99.598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议案名称

选举彭衡湘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陈海钦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得票数

967,153,786

966,838,96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160

99.5836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5.01

5.02

5.03

5.04

议案名称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选举边程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杨学先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沈延昌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李跃进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陈旭伟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邓浩轩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左满伦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陈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蓝海林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松玉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龙建刚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32,391,150

139,413,775

139,460,150

139,913,536

139,850,067

139,445,253

139,858,133

139,567,968

139,858,910

138,986,797

139,819,677

139,966,244

比例（%）

92.0238

96.9052

96.9374

97.2526

97.2085

96.9271

97.2141

97.0124

97.2146

96.6084

97.1873

97.2892

反对

票数

11,371,011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比例（%）

7.9039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弃权

票数

104,00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比例（%）

0.0723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2、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议案4、5、6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候选人员全部当选；
4、议案2、4、5已经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表决并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娄爱东、张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13.44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因公司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作相

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从13.44元/股调整为13.25元/股。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

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金额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8,049,7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89%，其中最高成交价为6.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66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50,001,071.0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

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4-070

债券代码：128066 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四期回购计

划”），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6元/股，回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由4.06元/股（含）调整为3.9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24日、2024年5月28
日、2024年5月3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第四期回购计划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069,91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66%，其中最高成交价为2.53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2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9,010,014.4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和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4-065号

债券代码：128071 债券简称：合兴转债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张亚先生外的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25，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亚先生提议

2023/8/23 ~2024/8/22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2.9677万股

0.93%

4,048.07万元

23.29元/股~59.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0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9.69元/股（含），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为2024年7月2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2023年9月2日和2024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和《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9）《成都思科瑞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929,6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9.90元/股、最低价

为23.2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480,662.3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053 证券简称：思科瑞 公告编号：2024-031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能投会东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东风

电公司”）收到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凉山会东小街二期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

改能源〔2024〕365号）、《关于凉山会东堵格二期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2024〕
368号）、《关于凉山会东淌塘三期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2024〕369号）。根据上

述文件，会东风电公司投资建设凉山会东小街二期风电项目、凉山会东堵格二期风电项目和

凉山会东淌塘三期风电项目获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一、项目核准的基本情况

（一）凉山会东小街二期风电项目

该项目投资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能投会东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根据核准文件，项目建设地点为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满银沟镇和铅梓镇，总装机容量为

150.6兆瓦。

（二）凉山会东堵格二期风电项目

该项目投资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能投会东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根据核准文件，项目建设地点为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诸格镇和新街镇，总装机容量为

97.9兆瓦。

（三）凉山会东淌塘三期风电项目

该项目投资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能投会东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根据核准文件，项目建设地点为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满银沟镇、老君滩乡和野租乡，总装

机容量为172.3兆瓦。

二、风险提示

根据核准文件，上述项目还需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评价、项目建设用地、林草地

征占用等相关报建手续，并及时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

设进度、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

公司将根据核准文件相关要求统筹推进项目后续工作，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并根据项目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凉山会东小街二期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

〔2024〕365号）

2．《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凉山会东堵格二期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

〔2024〕368号）

3．《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凉山会东淌塘三期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

〔2024〕369号）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155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24-049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风电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由董事长提议

2024/2/7~2025/2/6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14万股

0.50%

3,096.79万元

72.95元/股~82.70元/股

注：上述累计已回购股份数占总股本比例中的总股本已按照送股后的总股本80,858,800
股计算。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 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

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即 145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因公司进行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上述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于2024年6月21日由不超过

人民币14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2.7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 年2月8日、2024 年2月20日以及2024年6月2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杰思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安杰思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安杰思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40.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80,858,800股的比例为0.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82.70元/股、最低价为72.9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3,096.79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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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粤传媒”）近日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2024）沪0101执恢160至174号《执行裁定书》，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将拍卖、变卖

公司股东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埃得伟信”）、叶玫、乔旭东所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执行裁定书》，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证券”）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中，责令被执行人埃得伟信、叶玫、乔旭东向申请执行人东方

证券分别履行已生效的（2016）沪黄证执字第105号、106号、107号、108号、109号、110号执行

证书中确定的义务以及承担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但被执行人至今未能履行。执行

中，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冻结了被执行人持有的粤传媒限售流通股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拍卖、变卖上述被执行人持

有的粤传媒合计14,590,617股限售流通股票。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本次股份将被拍卖、变卖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埃得
伟 信 投 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拍卖、变卖股份
数量（股）

736000

1272000

1000000

600000

1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98.47%

占公司
总 股 本 比

例

0.40%

是否为
限售股
及限售
类型

是

拍卖人

上 海 市 黄 浦
区人民法院

拍卖原因

司法裁定

叶玫

乔旭东

合计

否

否

一一

14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240000

1000000

1342617

1000000

1000000

14590671

54.56%

100%

一一

0.57%

0.29%

1.26%

是

是

一一

上 海 市 黄 浦
区人民法院

上 海 市 黄 浦
区人民法院

司法裁定

司法裁定

注：限售股类型为资产重组限售股份。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将被司法拍卖、变卖的埃得伟信、叶玫、乔旭东持有的粤传媒限售流通股合计14,
590,6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

2.埃得伟信、叶玫、乔旭东均非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拍卖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案件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就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沪0101执恢160-174号；

2.《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告知书》（2024）沪0101执恢163号。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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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